
南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

执行裁定书

（2022）豫 1391 执恢 7 号之一

申请执行人：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，住所地

南阳市独山大道与张衡路交叉口东北角中泰国际大厦裙楼

1-2 层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300681792911N。

负 责 人 ： 曾 庆 辉 ， 任 该 行 行 长 ， 身 份 证 号 码

410311197401214514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邓景坡，男，汉族，1983 年 1 月 22

日出生，身份证号 410323198301221012，系该行工作人员，

代理权限为特被授权。

被执行人：内乡菊潭医院，住所地河南省内乡县产业集

聚区滨河东路东侧，统一信用代码 52411325MJY011691H。

法定代表人：虎俊杰,该公司经理。身份证号码

412926197402054531。

被执行人：河南信达担保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南阳市两相

东 路 96 号 创 业 大 厦 西 楼 17 楼 ， 统 一 信 用 代 码

91411300683178691N。

法定代表人：刘毅,任总经理职位，身份证号码

41290119610606301X。

被执行人：虎俊杰,男，回族，1974 年 2 月 5 日出生，

住河南省内乡县赵店乡赵店街 42 号，身份证号码

412926197402054531。

被执行人：唐少英，女，汉族，1974 年 2 月 5 日出生，

住河南省内乡县赵店乡赵店街 42 号，身份证号码



412926197402050020。

被执行人：李小彦，女，汉族，1970 年 11 月 3 日出生，

住河南省内乡县赵店乡赵店街西南 2 号，身份证号码

412926197011034525。

被执行人：王攀，女，汉族，1988 年 8 月 26 日出生，

住河南省内乡县湍东镇盆窑村南洼 32 号，身份证号码

41132719880826152X。

被执行人：张歆，男，回族，1990 年 3 月 20 日出生，

住河南省内乡县城关镇菊谭大街 287 号，身份证号码

411327199003200054。

被告：马书堂，男，回族，1970 年 12 月 12 日出生，住

河南省内乡县赵店乡赵店街西南 2 号，身份证号码

412926197012124530。

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南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

区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19）豫 1391 民初 137 号民事判决书，

于 2022 年 2 月 17 日立案执行，并依法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

通知书，在案件审理阶段，2019 年 10 月 22 日本院依法对①

被执行人虎俊杰名下位于河南省内乡县大成路与湍河东路

交叉口 3 号楼 2303 室（合同号：2014011032303）、②被执

行人马书堂名下位于河南省内乡县大成路与湍河东路交叉

口 3 号楼 2304 室（合同号：2014011032304）、③被执行人

王攀名下位于河南省内乡县大成路与湍河东路交叉口 7号楼

2 单元 9 层 901 室（产权证号：内房字第 1701031304 号）房

产三套予以查封。因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

的义务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一条、

第二百五十四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

拍卖、变卖财产的规定》第一条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

拍卖、变卖①被执行人虎俊杰名下位于河南省内乡县大

成路与湍河东路交叉口 3 号楼 2303 室（合同号：

2014011032303）、②被执行人马书堂名下位于河南省内乡

县大成路与湍河东路交叉口 3 号楼 2304 室（合同号：

2014011032304）、③被执行人王攀名下位于河南省内乡县

大成路与湍河东路交叉口 7 号楼 2 单元 9 层 901 室（产权证

号：内房字第 1701031304 号）房产三套。

审 判 长 冯 新 霞

审 判 员 范 元 军

审 判 员 柳 果

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

书 记 员 张 邵 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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